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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沈阳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比
例为多少？

答：基本医疗保险费由用人单位和职工个
人共同缴纳。按照用人单位参加职工基本医疗
保险和生育保险的缴费比例之和，确定用人单
位以在职职工上年工资总额的 8.6%比例缴纳；
在职职工以本人上年工资收入的2%比例缴纳。

问：缴费年限是如何规定的？
答：参保职工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的最低

年限为满 25年，自 2016年 4月起沈阳市最低实
际缴费年限每年递增一年，逐步调整为 15 年。
具体执行办法是：2016 年 3 月 31 日前办理养老
保险退休审批的沈阳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的参保人员，其医疗保险最低实际缴费年限应
满5年。2016年4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办理

养老保险退休审批的参保人员，医疗保险最低
实际缴费年限调整为6年，2017年1月1日至12
月31日办理养老保险退休审批的参保人员，医
疗保险最低实际缴费年限调整为 7 年，以此类
推，至 2021年医疗保险的最低实际缴费年限调
整为11年，2022年1月1日（含1月1日）以后达
到沈阳市职工医保规定退休年龄的职工参保人
员，需要缴纳的最低实际缴费年限调整为 10
年。2002 年 12 月 31 日前符合国家规定的连续
工龄视同缴费年限。缴足最低年限仍未达到法
定退休年龄的职工应当继续缴纳基本医疗保险
费。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未缴足最低缴费年限
的，可选择以上年度全市全口径平均工资为基
数，按照 8%比例一次性缴足所需保费，其费用
全部纳入统筹基金，自次月起享受退休人员医
疗保险待遇；也可以继续按月缴费，享受在职人
员医疗保险待遇，待缴足基本医疗保险最低缴
费年限和实际缴费年限后，自次月起享受退休
人员医疗保险待遇。

已参保单位破产、关闭或者注销时，其退休
人员未达到基本医疗保险最低缴费年限和实际
缴费年限的，需要一次性缴足。

问：待遇的起始时间如何规定的？
答：用人单位及其职工自缴费的次月起享

受基本医疗保险待遇。
用人单位未按照规定缴纳基本医疗保险

费，医疗保险经办机构从次月起停止该单位参
保人员的基本医疗保险待遇。欠费期间发生的
医疗费由单位自行解决。用人单位参加生育保
险并按时缴费的，参保缴费次月起可享受生育
医疗费待遇。用人单位女职工参加生育保险且

分娩或实施计划生育手术时连续缴费满 10 个
月（含）以上并继续缴费的，可享受生育津贴待
遇。

问：个人账户构成以及划账比例是多少？
答：用人单位及其职工缴纳的基本医疗保

险费构成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基本医疗保险基
金设立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

个人账户的构成包括：在职职工个人缴纳
的基本医疗保险费；用人单位为职工缴纳的基
本医疗保险费的划账部分；个人账户中的利息。

用人单位为职工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
以在职职工本人上年月平均工资为划账基数，
45周岁以下（含45周岁）按0.8％的比例计入，46
周岁以上按1.5％的比例计入。

问：个人账户资金可以在哪些地方使用？
答：个人账户资金可用于支付参保人员在

定点医疗机构门诊的医疗费用、定点药店购药
的费用和住院、家庭病床等医疗费用中需个人
支付的部分。个人账户资金归个人所有，可以
跨年度结转使用和依法继承。

问：异地就医待遇是如何规定的？
答：1.异地安置退休人员、异地长期居住人

员、常驻异地工作人员：在备案地因病住院治
疗、门诊规定病种治疗，按照沈阳市相应参保人
员类别、相应医院等级规定执行。

2.异地转诊人员：经备案后转往外地住院
治疗，统筹基金起付标准 2000元/次、统筹基金
支付比例75%。

3.临时外出人员（含无登记备案人员）：外
出期间因病住院治疗，统筹基金起付标准 2000
元/次，统筹基金支付比例60%。

4.享受国家规定探亲待遇人员：统筹基金
起付标准1200元/次，统筹基金支付比例75%。

5.因急危重症在医疗机构门（急）诊抢救或
在120急救车上实施紧急救治者，抢救期间符合
基本医疗保险政策支付范围的医疗费用（须含
治疗费收费项目的），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在原备
案地发生的统筹基金支付比例 70％，其他情况
统筹基金支付比例60%。

6.因急危重病在医疗机构住院者，住院期
间符合基本医疗保险政策支付范围的医疗费
用，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在原备案地发生的危急
重症住院费用按照沈阳市相应参保人员类别、
相应医院等级规定执行，除上述情况外，基本医
疗保险待遇根据参保人员类别，按照沈阳市特
三级医院起付标准和保险比例执行。

7.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在备案地就医，选择
一家备案地二级及以下定点医疗机构享受门诊
统筹联网直接结算待遇。异地就医门诊统筹待
遇，执行沈阳市相关政策。

8.具有糖尿病、高血压、恶性肿瘤门诊放化
疗、尿毒症透析、器官移植术后抗排异治疗５种门
诊规定病种待遇的异地长期居住人员，选择备案
地已开通门诊慢
特病异地就医直
接结算的定点医
院，享受门诊慢
特病异地就医联
网 直 接 结 算 待
遇。

辽 沈 晚 报
记者 胡婷婷

沈阳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就医指南来了

快来看看你关心的医保问题

全新改造升级的碧塘公园内，小
朋友们将有专门的活动区域，摇摇木
马等游玩设施为小朋友们打造了乐
园；曾经，碧塘公园的猴子“二丫”给沈
城人带来无数的快乐，此次公园改造，
恢复了碧塘公园养猴的历史。

9月27日，记者从皇姑区了解到，
自今年春天以来，皇姑区城管局绿化
部门多措并举，对各大公园广场进行
全面提档升级。碧塘公园已经完成升
级改造，向市民开放。

皇姑区相关负责人介绍，碧塘公
园地处长江街北行商圈，占地面积9.8
万平方米，其中绿地面积 6.5 万平方
米。起初为一片荒地，因附近开窑烧
砖取土，导致此处地势低洼，常年积
水，而得名为“碧塘”。1939年建公园
时以此为命名。

2022 年，碧塘公园列为沈阳市城
建改造项目，在“追本溯源、景观提升、
功能完善”三个方面进行提升改造。
在公园南侧新建了儿童活动区，设置
了摇摇马木等儿童游乐设施，为小朋
友们打造了乐园。再加上原有的老年
健身康养区，具有专业水平的体操区，
乒乓球场地及整个园区健身环路等，
满足市民休闲活动的多元需求；通过
补植常绿树木的沈阳桧，增加公园冬
季绿色元素，栽植耐荫植被等整体消
除公园裸露地面。同时，具有83年历
史的碧塘花窖，此次除保留原汁原味
的仿欧式主建筑外，对两侧的花房进
行了重新翻修，也会让市民眼前一亮；

此次改造还恢复了碧塘公园养小
动物的历史。“一些老皇姑人或老沈阳
人应该记得，碧塘公园多年前建了猴
笼，曾有一只猴子因为在碧塘公园多
年，深受大家喜爱，并被称为‘二丫’。
曾经，它给沈城人带来无数的快乐，如
今，‘二丫’的再现，希望给更多人带来
快乐。”该负责人说。

孟宪琨 辽沈晚报记者 朱柏玲

新建儿童活动区、恢复养小动物历史

碧塘公园完成改造

公园南侧新建了儿童活动区

碧塘公园内湖水倒映如画

晨练的市民在健身场地进行器械锻炼

五彩斑斓的儿童活动区

俯瞰碧塘公园，水波荡漾 本组图片均由辽沈晚报记者 查金辉 摄

凡在沈阳市行政区
域内的城镇国有、集
体、股份制企业、外商
投资、私营企业和机
关、事业单位、社会团
体、民办非企业单位、
个体工商户及其职工、
退休人员和在沈阳就
业的外籍员工均在参
保范围内。


